蕭案凸顯了政治體制的危機
瞿海源
在劇力萬鈞，高潮迭起的部長關說案中，政府十分戲劇性遭地到重創。日前檢察官彭紹瑾為司法之墜落痛哭失聲，觀聞者為之動容，這個疑案演變至今，讓人頗感意外地發現高層官僚體系之敗壞萠裂己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
關說的政治習俗遺禍非淺

關說是一種相當普遍的政治習俗。在許多人心目中，這不但算不得違法犯罪，而且還是處事之必須，各級民意代表更視為理所當然。這種關說習俗之盛行，實際上就透顯了整個體系的運作效能和維護正義的嚴重缺失。由於無法提供有效能的服務，靠關係才能把事辦成。民意代表和有權的政府官員乃汲汲經營關係作為重要的政治資源，在需要時就透過有效的關係解決問題甚至攫取不法利益。肅天讚在案發之初，一方面李煥表示關說並不算違法，另一方面又矢口否認自己曾向何敏關說，而大眾卻又多不相信蕭天讚沒有關說，部長的關說疑案因而掀起了罕見的軒然大波。

表面上看起來只是一個有無關說的疑案，但是經過高層行政與法務部門乃至決策當局的權謀因應，卻使問題更複雜到難以善了的地。許多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在這個案子演變過程中都自發性地暴露了出來。而在上位者的舉措和說詞也多引起更多的疑慮。

政治責任與法律責任的分際

到事態已十分嚴重，而壓倒性的輿論都呼籲蕭天讚辭職時，行政院長卻仍舊堅持等待司法判決的結果，對部長的去留，他也居然強調「不是我可以決定的。」。實際上，依照憲法第五十六條，行政院各部會首長是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部長的去留當然院長有充分的權力可加以處理。而這種重要的人事變動不必然與法律有關，除非部會首長果眞有罪而一定要離職。即使院長全盤否定輿論，也不能拿這個理由來搪塞。在大部分的法政學者都強調政治責任與法律實任的分際時，院長卻執意依據法律的程序結果來做行政決定。這種逆勢的作法頗令人困惑，也對政府形象造成很大的傷害。

在司法公信力不張，而又剛受法務部門傷害之際，司法的結果，尤其是有利於蕭氏的結果，恐甚難昭大信。陳耀能檢察官的殷鑑不遠，今後檢察官的調查結果要具有充分的說服力將是難上加難。基本上，院長原就無保留地肯定陳檢察官的調查結果，而且還特別強調報告的法律效力，現在又要大家相信新的調查結果，又怎麼會有積極的效果？如果調查發現蕭氏有關說情事，行政院的形象將受進一步的打擊；如果說，調查指出蕭氏並無關說的事，民眾也不會相信，行政與司法的威信也會再一次受損。就這個案子而言，政治責任若和法律結果相混，政府將注定是只輸不贏。

疑案引發體制問題

在重要的體制上，蕭案的發展也顯露了不少嚴重的問題。第一，行政院部會首長的任命程序有漏洞缺失。這些重要職位的決定旣不經由民意機構同意，又無任何其他公開方式予以檢驗過濾。再加上，總統制與內閣制夾雜不清，任命過程也容易滋生問題。第二，檢察官的獨立性至今仍受到行政官僚體系的嚴重干預。拒絕另案偵辦的檢察官提訊、次長命令檢察官進行有疑問的調查、高檢處為部長等下令移轉案件，再三粗暴地傷害司法的獨立與應有的正義。第三，調查局系統法定與實際隷屬混淆不清。在這個案件中，甚至有傳聞稱蕭氏乃是因積極收編調查局而遭到報復。不管實情如何，調查局的實質歸屬應立即依法釐清，不能再以戒嚴時期的作法因循下去。第四，政府基本體制一直不能回歸憲法。種種一致而又普遍的消息顯示，雙李即使沒有鬥爭性的衝突，也在做重要及敏感的決策時有緊張的關係。這對蕭案的遷延貽誤有重大而關鍵性的影響。

蕭案如何善了，不僅影響政府形象及年底的選舉，更對政治民主化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有關當局應正視該案所引發出來的重要體制問題，積極謀求必要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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